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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５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地点：北京顺义区瑞麟湾酒店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海飞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８２

人，代表股份

７０７

，

２４２

，

５３８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１４９４％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６８４

，

９３０

，

４９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０９４１％

。

（三）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股东

１７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２

，

３１２

，

０４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０５５３％

。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２４

，

４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４６％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５７

，

８２８

股。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１５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３４％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６

，

５２８

股。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１５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３４％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６

，

５２８

股。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１５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３４％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６

，

５２８

股。

（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２１

，

７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４２％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０

，

５２８

股。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６２

，

６８７．０１

元，计

提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１６

，

２６８．７

元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１５２

，

４１２

，

４４８．３４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５３

，

４５８

，

８６６．６５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增发后的总股本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

元（含税），派发金额为

１５１

，

９７９

，

７６３．７４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３１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５５％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５１

，

２２８

股。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会计报表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为

３７．５

万元（不含差旅费）。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２９８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０９％

；反对

６７７

，

６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６

，

５２８

股。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组置入置出资产的交割手续已办理完成，根据发展需要拟将公司名称由“南方科学城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

Ｙｉｎｔａｉ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证券简称由

“科学城”变更为“银泰资源”，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２２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４３％

；反对

６６５

，

０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５５

，

３２８

股。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本次重组置入置出资产的交割手续已办理完成，根据发展需要拟将公司经营范围由“对高新

技术产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保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及经营管理（不含金融业务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定须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企业资产重组及收购兼并咨询服务，水力发电，供电设施设备的

维修、调试，房地产开发（按资质等级证书承接业务），金属冶炼（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品种除外）、销

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普通机械、机电设备、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不含

稀贵金属）、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涂料；进出口贸易（法律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变更为“矿业资源勘查与开发投资；矿

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销售；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械设备

租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

定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２５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４８％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５６

，

７２８

股。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侯仁峰发行

１９７

，

９８７

，

７６９

股股份、向王水发行

１９８

，

０１８

，

１３２

股股份、向

李红磊发行

１６

，

６３８

，

１４３

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５．００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１２

，

６４４

，

０４４

元。 同时，公司向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５．００

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本由

人民币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元增加到人民币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元。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变更登记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０３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１６％

；反对

６７７

，

６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１

，

７２８

股。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附件一《章程修正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２０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４１％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１

，

７２８

股。

（十二） 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提名王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林毅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务。 董事戚宇平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职务。 林

毅建先生、戚宇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自荐，董事会提名

王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２０

，

５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４１％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６１

，

７２８

股。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谢振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林毅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务。 董事戚宇平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职务。 林

毅建先生、戚宇平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侯仁峰先生推荐，

董事会提名谢振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０３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１６％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７９

，

１２８

股。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林毅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徐红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了其担任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徐红

女士的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其仍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广州凯得控股有

限公司推荐，监事会提名林毅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２

，

３０３

，

１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０１６％

；反对

６６０

，

２６０

股；弃权

４

，

２７９

，

１２８

股。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２０１３

年度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额度的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

益，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操作事宜由公司管理层负责实施。

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０１

，

９１６

，

２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２４６９％

； 反对

１

，

５０４

，

１２９

股；弃权

３

，

８２２

，

１２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萌、李一帆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章程修正案》

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第二条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

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重庆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渝府［

１９９９

］

９０

号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在重庆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５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９０１

，名称为重庆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名称变更，名称变

更为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后因公司注册地由重庆黔江区迁往广州市，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变更注册登记，取得新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１０６５２

。

修改为：第二条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

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经重庆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渝府［

１９９９

］

９０

号文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在重庆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

２０２８４４２５－２

。

二、原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修改为：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Ｙｉｎｔａｉ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三、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元。

四、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

保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及经营管理（不含金融业务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须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企业

资产重组及收购兼并咨询服务，水力发电，供电设施设备的维修、调试，房地产开发（按资质等级证书承

接业务），金属冶炼（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品种除外）、销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普通机械、机电设

备、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及零部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针纺织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涂料；进出口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

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务的需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时调整经营范围和经营

方式，并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机构。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矿业资源勘查与开发投资；矿产品，建材及化工

产品销售；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务的需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时调整经营范围和经营

方式，并在国内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机构。

五、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２２

，

９２５

，

６９７

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０８５

，

５６９

，

７４１

股，全部为普通股。

六、原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修改为：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免；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七、原第一百一十条（四）董事会委托理财的权限：一年内累计委托理财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

修改为：第一百一十条 （四）董事会委托理财的权限：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委托理财金额未达到以下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条件的由董事会审批。

（

１

）委托理财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２

）委托理财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

（

３

）委托理财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

币的。

八、原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修改为：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九、原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

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修改为：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公

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十、原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公告。

十一、原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

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

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修改为：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

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３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十二、原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修改为：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某媒体首发了《勤上光电涉嫌欺诈上市 若查实或面临投

资者集体诉讼》的报道（以下简称“该报道”），其中涉及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勤上光电”）的不实内容主要包括：

１

、“勤上光电通过其控制的公司广东品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巨额采购来输送利润，虚增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业绩，实现了

２０１１

年底的

成功上市。 但值得注意的是，勤上光电在招股书中对品尚光电为其完全可以

控制的公司的事实只字未提。 ”；

２

、“勤上光电的招股书显示，广东品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当年即成为公司第三大销售客户；”；

３

、此外，该报道还引用了《梅州日报》关于“广东品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

由广东

ＬＥＤ

应用领域领军企业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梅州）产业

转移工业园投资的集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力争三年内实

现上市目标。 ”，《南方日报》关于“国内

ＬＥＤ

业界顶尖的企业――勤上光电最

近斥资

６

亿元在园区设立广东品尚光电股份公司，生产国内一流、本公司最高

端的

８

大类

ＬＥＤ

产品。 ”的报道内容。

二、本公司澄清

经本公司严肃认真核实，本公司不存在该报道所称的“涉嫌欺诈上市”的

任何情形。 针对该报道不实内容，本公司特此澄清如下：

１

、本公司与品尚光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虚增业绩的情形

（

１

）本公司与品尚光电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广东品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尚光电”）提供的工商资

料，品尚光电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住所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注册资本为

１

亿

元，实收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研发、制造、销售：半导体照明产品；制

造、销售：灯具、灯饰、光电子元器件；室内设计、装饰。 ”。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旭亮先生、温琦女

士，以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品尚光电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勤上光电仅向品尚光电提供产品、技术、工程解决方案以及相关商务支持

实现销售，但并未对品尚光电进行出资或占股。

综上，品尚光电并非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也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该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

（

２

） 本公司向品尚光电的销售真实

品尚光电最初在梅州地区所承揽的部分示范工程中使用了勤上光电的灯

具，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故品尚光电决定在其承接的工程中继续采购和使

用勤上光电的核心模组和灯具产品，并由勤上光电提供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

２０１０

年底，品尚光电承接“梅州城区一江两岸夜景照明工程”和“梅州市

Ｓ２２３

线梅城至雁洋段公路路面整治工程亮化项目”。 随后，品尚光电通过向本

公司采购产品、模组与解决方案，分二期完成了该等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品尚光电向本公司累计采购金额为

７３

，

５４７

，

０４２．１３

元，与

品尚光电所承接的工程、项目规模是相吻合的，均有据可查，是真实的交易。

并且，品尚光电已分期向本公司全额支付了以上相关货款。

２

、品尚光电并非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大销售客户

（

１

）本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２０１０

年度品尚光电贡献销售收入为

１

，

４９６．２８

万元，占本公司当年销售收入比例

２．７１％

。 品尚光电仅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销客户中排名第三，并未进入

２０１０

年度销售客户的前五名，本公司在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前五名销售客户列表中也没有品尚光电（详

见《招股说明书》第

１７１

、

２８５

页）。 因此，该报道所称品尚光电设立当年即成为

本公司第三大销售客户与事实不符。

（

２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本公司向品尚光电销售产品的收入为

４０９３．８４

万元，是

因为品尚光电承接梅州一江两岸夜景亮化工程大项目而向本公司采购有关产

品所发生。 本公司向品尚光电的销售均是真实的，品尚光电所承担的前述工

程项目亦已完工。

３

、勤上光电未曾参与投资设立品尚光电，也从未在广州（梅州）产业转移

工业园投资

（

１

）勤上光电仅向品尚光电有偿提供工厂建设指导、展厅建设指导、生产

指导等系列服务和商业支持，以及向其销售灯具产品、核心照明模组和照明工

程解决方案，并未对品尚光电出资或管理。

（

２

）品尚光电及其有关人员为宣传其企业及增加其在当地影响力，此前存

在未经本公司授权而使用本公司的资料及图片、借用勤上光电名义对外宣传

的事宜，本公司已向品尚光电提出异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向品尚光电发出

《关于立即停止在网站及其他宣传资料中使用未经勤上光电授权的资料及图

片的函》，要求品尚光电立即将相关图片资料从其网站上撤除。

品尚光电在接到本公司函件后，撤掉了相关的资料及图片。

（

３

）该报道还引用了《南方日报》及《梅州日报》关于本公司斥资

６

亿元在广

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及投资设立品尚光电的报道，但本公司自始至

终未制定过有关投资计划，也就根本不存在该报道所称的投资问题。 由于《南

方日报》、《梅州日报》未向本公司求证过此事，其报道内容均是不准确的，且与

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品尚光电并非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其与本公司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双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均是真实、公允的商业行为，不存在品尚光

电向本公司输送利益帮助本公司虚增业绩的问题；本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信息披露是真实、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或欺诈的行为。

鉴于某媒体的报道内容及结论与事实完全不符，故意堆砌和拼凑材料来

恶意中伤，已严重损害了本公司的信誉，本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

益的权利。

三、关于品尚光电其他情况的说明

此外，该报道提到 “品尚光电目前整个厂区空空如也，只剩一人留守。 ”。

该处报道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本公司，但其内容有弦外之音。 本着审慎的

原则，本公司向品尚光电等了解相关情况，其原因包括：

１

、品尚光电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承揽规划近亿元的梅州一江两岸亮化项

目和梅州市区的

ＬＥＤ

照明工程，其公司类似于项目公司或工程公司，是因为项

目和区域市场而存在的；

２

、梅州“一江两岸”

ＬＥＤ

景观亮化工程是当地政府主导的、分期实施、实实

在在的工程，目前均已完工。 梅州政府与品尚光电签署的，以及品尚光电与本

公司签署的采购合同均已履行完毕。

３

、据本公司了解，品尚光电在实施完成“一江两岸”和部分路灯工程之后，

虽然其目前仍有部分项目在实施，但因当地市场空间有限，后续项目资源不

足，为降低投资风险，减少经营成本，延缓了在该公司所购买的土地上新建厂

房的投资计划，并裁减了部分人员，上述事实是一个公司根据市场情况所作出

的正常业务调整。

同时，据本公司了解，品尚光电在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即广州（梅

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内的办公场所仍维持正常运营，品尚光电根据后续项目

需要保留了部分技术人员及项目售后维护人员， 并保留了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的财务、行政及销售人员，而并非该报道所说的“只剩一人留守”。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案受理的情况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海股份”）

近日收到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３

）

通中商初字第

００９１

号】及相关诉讼材料。

二、本次诉讼案的基本情况

１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南通华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南通市城港路

１３２

号

法定代表人：陆尔穗，职务：董事长

被告：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职务：董事长

２

、起因：

原告认为，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公司的前身南通江海电容器厂与原告签

订《承包经

营协议》，按协议约定公司累计欠原告承包金

９３３１４３２．１７

元及利

息

１０２７６１４７．００

元至今未付。

公司认为： 南通江海电容器厂改制为南通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

的评估报告已经平潮镇政府及上级政府确认， 在上述评估报告中列

明的南通江海电容器厂改制资产中并不包含上述债务， 如原告认为

上述债务合法有效， 该等债务也应由改制前的产权方平潮镇政府负

责处理。

３

、诉讼请求：

原告要求本公司立即支付承包金

９３３１４３２．１７

元和逾期利息损失

１０２７６１４７．００

元及诉讼费。

三、本次诉讼应对措施

１

、对于本次诉讼案，公司将积极应诉。

２

、公司会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进入实体审理，故难以准确预计诉讼结果，公司董

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通江海电容器厂改制为有限公司

时参与改制的陈卫东等八名自然人股东将和原产权方平潮镇政府协

商处理此事，并承诺如公司因此承担赔偿责任，陈卫东等八名自然人

股东将全额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对公司财务不会构成不利影响。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至本诉讼事项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３

）通中商初

字第

００９１

号】。

２

、原告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

３

、陈卫东等八名自然人股东对本次诉讼的承诺书。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十一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孙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投资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

团”）拟投资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以下简称“绵西高速公路”）。绵

西高速公路起于绵阳市永明镇，向东南方向布线，经三台县、盐亭县，西充县，

至南充市境内， 终点设在南充市顺庆区与广南高速相接， 路线全长

１２３．６１８

公

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８０

公里。 估算投资

１０１．４７

亿元，项目工期三年。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铁投集团避免同业竞争的有关承诺， 铁投集团

只有在取得公司明确放弃的函告后，方可投资公路和桥梁的

ＢＴ

或

ＢＯＴ

项目。

经公司内部测算，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不

能达到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及公路桥梁

ＢＴ

及

ＢＯＴ

项目投资标准的要求，因

此，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放弃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的投资（即既不

全资或控股，也不参股该项目）。

因铁投集团拟参与该项目的投资，故本议案比照关联交易进行表决，关联

董事孙云先生和杨川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赵泽松先生、周本宽先生、盛毅先生和高晋康先生已在会前

就该议案出具了书面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附：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放弃绵阳至西充高速

公路

ＢＯＴ

项目投资的意见

我们作为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

程》及公司投资制度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放弃投资绵西高速公路

ＢＯＴ

项目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鉴于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投资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不能达到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办法及公路桥梁

ＢＴ

及

ＢＯＴ

项目投资标准的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放弃

投资绵西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既不全资或控股，也不参股该项目），并同意

将放弃该投资项目的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放弃该投

资该项目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独立董事：赵泽松、周本宽、盛毅、高晋康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七人，实到七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跃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放弃投资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的议

案》

经内部测算，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不能达

到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及公路桥梁

ＢＴ

及

ＢＯＴ

项目投资标准的要求，因此，全

体监事一致同意放弃绵阳至西充高速公路

ＢＯＴ

投资项目的投资（即既不全资或

控股，也不参股该项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２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六盘水市中心城区亮化美化工程

《成交通知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电气”）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收到六盘水市中心城区

亮化美化工程《成交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广日电气与瑞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美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广

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四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下合称“联合体公司”），参加

了六盘水市城市管理局、贵州泰禾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组

织的政府采购项目《六盘水市中心城区亮化美化工程》（招标编号：

ＴＨＺＢ２０１３－

００９ＳＧ

）投标活动。经评审委员会认真评审后，推荐出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由采购

单位现场依序确定成交供应商，经网上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联合体公司为成交

供应商。

二、采购内容：融资担保贷款

－

设计

－

施工：包括项目融资担保贷款、设计、

采购、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

作。

三、成交金额（人民币）：柒亿玖仟捌佰万元整（

￥７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四、风险提示：

１

、联合体公司还需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招标文件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２

、上述政府采购项目成交供应商为联合体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

日电气在此项目中提供

ＬＥＤ

产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关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收到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鹏公

司”，持有本公司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０％

）关于解除证券

质押登记通知书，环鹏公司原质押的中泰化学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７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解除质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环鹏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办理了四笔股

份质押担保手续，分别是：

①

以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为质押物，为乌鲁木齐市友

好热力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②

以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为质押物，为乌

鲁木齐市水务工程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

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③

以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为质

押物，为乌鲁木齐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部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④

以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为质押物，为乌鲁木齐市新资源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乌鲁木齐市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支行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 上述四笔股份质押冻结详细情况见《关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

本次股份解押后，环鹏公司持有本公司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中仍被冻结股

份为

９

，

９７０

，

１２０

股（司法冻结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和国有股转持冻结

７

，

４７０

，

１２０

股）。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矿业收购重大事项，经申请

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起停牌，开始收购谈判等相关事宜。

停牌期间， 公司已多次委派经验丰富的矿业专家到拟收购的金矿公司进

行实地调研，对矿石进行采样分析，充分了解该金矿公司的基本情况；且公司

与交易对方就收购方式、收购价格等已展开多轮磋商谈判，并达成初步共识。

公司现正安排中介机构对该金矿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工作和储量核实工作。 经

与有关各方初步论证与协商，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部

分用于收购该金矿资产。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矿业资产的各项相关工

作正在积极推进，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也正在制定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事宜。

因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论证中，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继续停牌， 最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并复牌， 若

４

月

１

日公司未能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将停止收购该金

矿。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